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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4/2021_2022__E5_9B_BD_

E8_B5_84_E5_A7_94_E5_c67_474324.htm 国资委近日对中央所

属企业下发了《关于印发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的

通知》，对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编制及格式进行

了确定，要求各中央企业进一步加强财务决算管理，按时保

质完成2007年度财务决算工作。 据了解，按照国资委的要求

，今年中央企业向国资委报送200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时，必

须按《通知》中要求格式填写，填报范围为中央企业及所属

各级子企业，以及各类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事业单位和基

建项目。与去年不同，2007年已执行新准则的企业，需按照

实质控制原则重新界定财务决算合并范围。中央企业所属境

外子企业还应填报2007年度中央境外子企业财务决算报表。 

为了保证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质量，《通知》要求，各中央

企业应当按照国资委有关规定聘请符合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财务决算报表进行审计。其中，2007年已执行新准则

和2008年拟执行新准则的企业，应当将首次执行新准则的期

初数据纳入审计范围。承担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决

算审计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执行新准则企业的期初数调整、

金融资产（负债）分类、公允价值使用等事项，并发表审计

意见。 《通知》强调，国资委将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财务决

算审核力度，完善财务决算批复确认制度，开展企业财务决

算报告评估，及时处理财务决算审核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其

中，对于企业违反规定人为调节利润的，将在业绩利润核定

中剔除影响金额，金额影响过大的要求企业重新编报财务决



算；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将组织开展专项审

计调查；对于财务决算审计不符合规定、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的会计师事务所将给予相应的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